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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变迁背景下的农民自杀问题

———皖北李圩村调查

中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陈柏峰①

　　摘要：李圩村的自杀有两种基本类型，夫妻因家庭矛盾导致的自杀和老年人

因代际矛盾导致的自杀。贫穷是农民自杀的表层原因，村庄生活的巨大压力是其

深层原因。这种压力由村庄中异化的面子竞争所导致，面子竞争的异化是由农民

价值观的变迁引起的。自杀应当放到这一背景中去获得解释。价值观变迁中本体

性价值的丧失是老 年 人 自 杀 的 根 源，本 体 性 价 值 丧 失 所 导 致 的 社 会 性 价 值 的 异

化，是年轻人自杀的根源。

关键词：自杀　价值观变迁　本体性价值　社会性价值

目前国内对自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的，这种研究

基本上局限在医学生物学领域，多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着手，运用统计学方法分

析自杀者 （包括未遂者）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特征、生活特点、精神病患病率

以及人口分布特征等等，并没有真正进入自杀者 （包括自杀未遂者）的生活世界

中。实际上，从医疗卫生的角度是很难进入自杀者的生活世界的，② 更难以进入

自杀者所生活的社区环境中。涂尔干 （迪尔凯姆）将社会事实看作是社会学特有

的研究对象，把日常生活中的自杀现象放在社会学的显微镜下进行分析，进而认

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

因 （迪尔凯姆，１９９６）。这 种 研 究 今 天 仍 然 能 对 精 神 医 学 的 自 杀 研 究 构 成 冲 击，

尽管这两个看似不同的自杀学传统并不是毫不相干的。

中国的自杀现实表明，我们的自杀研究需要来自社会学传统的支援。我国自

杀死亡人口在当今世界自杀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十分惊人；农村妇女尤其是青年妇

女的自杀死亡率远远高于城市妇女，也远远高于城市男性以及农村男性；我国农

村妇女的自杀死亡率比其他国家均高出数倍；中国出现的妇女自杀率高于男子的

①

②

本文田野材料中的人名、地 名 均 已 作 过 处 理。本 研 究 属 于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项 目 “农

村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区域比较与治理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０６ＪＡ８４０００８）的一部分。

吴飞的调查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吴飞，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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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中 国 的 自 杀 者 中 只 有６３％

的人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样超过９０％ （费立鹏等，２００５）。如果说中国的

自杀现象与精神病完全无关，６３％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要像西方自杀

学研究那样把自杀与精神疾病紧密相连，这个比例其实不够大。这表明中国的自

杀需要社会学传 统 的 研 究。为 什 么 中 国 有 那 么 多 妇 女 自 杀，那 么 多 农 村 人 口 自

杀，那么多年轻人 和 老 年 人 自 杀，而 不 像 西 方 大 多 数 国 家 那 样 集 中 在 男 性、城

市、中年人？显然，东西方的这种相异，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分布问题。自

杀集中于男性、城市和中年人，这可以从涂尔干的经典自杀理论里找到依据，因

为这些人群更容 易 遭 受 社 会 失 范 的 冲 击，更 容 易 面 临 现 代 性 所 带 来 的 异 化、孤

独、疏离群体等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年轻的农村妇女的自杀，使得涂尔干的自杀

理论缺乏普遍的解释力。从而，我们需要从中国的本土经验出发，在社会学传统

上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

在实证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地农村自杀率和自杀高发人群并不相同。比如，

就老年人自杀而言，江汉平原的自杀率比江西农村要高得多；而在湖南和江西，

妇女的自杀率比较高，老年人自杀率相对较低。诸如此类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中的

原因都是需要仔细考察并加以解释的。一般的统计分析完成不了这个任务，泛泛

的个案追踪也很难 完 成 这 个 任 务。因 为 这 些 研 究 将 对 象 从 具 体 的 村 庄 中 抽 离 出

来，在村庄之外分析村庄生活中的自杀事件，造成了一种村民的自杀与乡村生活

无关的假象。如果抛开村庄生活，而只关注自杀行为本身，就很难真正理解村民

的自杀及其背后的逻辑。我们需要对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村庄生活进行把

握，借助于村落文化和村治状况等来理解村民的自杀行为。因此，我们研究自杀

问题应当把自杀事件放回村庄，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形成对村庄的整体

认知，从而理解自杀事件与其他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

本文调研所涉及的村庄名叫李圩村，属于安徽省北部某农业县管辖。村庄位

于淮河北岸，距淮河约３０公里。李圩村由李圩、后朱、肖家、小胡家四个杂姓

自然庄组成，一条 乡 村 公 路 穿 过 其 中 的 三 个 自 然 庄。李 圩 村 是 传 统 的 农 业 型 村

庄，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和花生为主，大部分村民的生活都还比较贫穷。

一、李圩村的自杀案例

我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李圩村驻村调查２０多天，搜集了李圩村二十多年来村

民自杀的案例。这是一个不完全统计。首先，我只调查了四个自然村中的三个。

其次，李圩村是个流言蜚语非常多的村庄，大部分村民在接受访谈时都表现得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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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而有所顾忌，因为在村庄中，自杀是一件 “不好”的事情，自杀者的家人会隐

瞒，很多村民也把它当作别人的家事而不愿谈及。再次，村庄中村民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陌生化，很多村民对村庄里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很了解。实际中，对自杀事

件非常了解的往往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而已，大部分村民只知道事件梗概。尤其是

自杀未遂的，真实状况更难了解。有一次，一个医生向我列举了他所在村民小组

四五起自杀未遂的事件，当他向我讲述细节时，被他的妻子打断。后来我访谈了

这个小组的很多村民，他们都不清楚这几起自杀的具体情由，其中有几个村民与

我的关系非常好，连自己家庭的隐私都愿意详细讲述给我听，我有理由相信他们

是真的不了解自杀的相关情况。在调查的最后几天，他们都说我已经比他们更了

解他们村庄的事情了。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李圩村的自杀状况比我调查所了

解到的情况要远远严重。先讲自杀案例。自杀既遂的如下：

１．陈某，女，李勇的妻子，８年前上吊自 杀 身 亡，死 时３０多 岁。李 勇 爷 爷 的 兄

弟无后人，抱养的外甥觉得在李圩村比较受气，就搬回老家去了，留下的地由李勇

及其堂兄弟耕种。李勇与堂兄弟之间为耕地发生争吵，其妻陈某受气上吊自杀。

２．左某，女，李树 春 的 妻 子，１５年 前 服 毒 自 杀 身 亡，死 时３０多 岁。家 里 比 较

穷，日子不好过，夫妻之间经常争吵，左某觉得自己不如人，过得比别人差，遂轻生。

当时女方亲戚怀疑是李树春家庭暴力所致，还进行了法医鉴定，后不了了之。

３．吴林，男，２００６年５月自杀，死时４１岁。家里地少，五口人只有两个人的地，

很穷，又患有肝炎，无钱医治，无法忍受折磨。他有两个儿子，一个还在上学，都没

有结婚，没有房子，孩子上学、结婚、做房子都要钱，生活压力很大。病了后，不能干

力气活，老婆责 备 他 没 有 本 事 挣 钱，还 要 花 钱。他 想：“我 也 不 连 累 你 们，死 了 算

了。”他在其父亲的坟前抽了三包烟后，喝农药自杀。在世时，他就经常对人讲：“我

早晚是要死的。”村民们说，他承受着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每天要干重体 力

活，精神上也得不到老婆的安慰。

４．左帮，男，２０年前上吊自杀身亡，死时２３岁。当时刚刚分家单过，家里比较

穷，老婆娘家办事，要送人情，家里没有钱，夫妻为此发生争执，老婆 骂 他 没 本 事。

中午吵架，他下午就自杀了。

５．闵翠凤，女，１４年前上吊自杀身亡，死时２３岁。她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

干体力活，时间长了，就有很多家庭矛盾，冲突中丈夫经常打她。她长得比较漂亮，

对丈夫有些不满意。有一次，丈夫兄弟要借手扶拖拉机，她不愿意借，但丈夫借了，

后来为此事她在家里闹了很多天，最后上吊自杀了。

６．朱昌，男，５年前上吊自杀，死时２６岁。他 的 邻 居 周 雪，曾 告 丈 夫 强 奸 了 她

的妹妹，丈夫劳改去后，她一个人带小孩在家。一天晚上，周雪向村干部告朱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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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村干部到场后发现墙头有爬过的印子。双方父亲都同意事情就此了结，不向

外张扬，也不追究责任。事后，周在妯娌的鼓动下要求金钱赔偿，在双方父母不在

场的情况下，村干部调解赔偿２０００元。当天晚上朱昌上吊自杀，死前在家里二楼

门上写“我亏了”。村里出了１０００多元的安葬费。事后，村里有闲话讲，周雪这个

女人不正派，朱昌可能是她勾引来的，但朱来了后，小孩醒了，所以两人并没有发生

关系。而周告他强奸，可能是想借机勒索，也可能与小孩知道了一些事情有关。村

干部揣测，由于朱的老婆当天回娘家了，如果朱作出了赔偿，她回来以后定会和他

闹翻天，而且可能还要提出离婚。朱的自杀可能与此有关。

７．李某，男，８０多 岁，年 老 有 病，儿 子 儿 媳 不 问 事，自 己 觉 得 受 够 了，遂 上 吊

自杀。

８．王母，近８０岁，儿女不孝，与儿女怄气，喝药自杀死亡。

９．吴母，与儿子怄气，喝农药自杀，洗胃灌了半桶凉水，半个月后死亡。

１０．张母，２０年前，喝药自杀死 亡，死 时３８岁。张 家 是 从 四 川 搬 来 的，当 时 两

兄弟只有十几岁，还没有结婚，兄弟俩打架，母亲拉不开，一生气就喝药自杀了，未

能抢救过来。

自杀未遂的案例如下：

１１．李芝的儿媳妇，３５岁，与丈夫为小事生气，喝药自杀，被救过来了。据说她

只是为了吓唬家里人。

１２．唐牛，男，２００２年自杀，被 抢 救 过 来 了，当 时２６岁。唐 牛 的 一 个 堂 嫂 住 到

医院生孩子去了，唐牛的老婆就说，你看人家生孩子多舒服，意思是说自己生小孩

时条件不好，自己的公婆有责任。唐牛听不惯，夫妻俩就争吵起来，最后打起来了，

打架时唐牛吃了亏，他一生气就喝药自杀了。

１３．张群，女，４５岁左右，２００５年自杀被抢救过来。她的儿子好赌博、打麻将，

她经常劝说，儿子就 是 不 听，还 经 常 顶 嘴。去 年 一 天，母 子 又 吵 起 来，母 亲 就 喝 药

自杀。

１４．朱荣，女，５８岁，２００２年前有一次老夫妻俩闹意见，先是吵架，后来打架，朱

就喝药了，被救过来了。

１５．李林，男，家庭生活比较困难，老婆过日子比较抠门，李在本庄有人杀猪时

买了肉，回家后老婆责怪他。他感觉自己不能当家，窝囊，一赌气就喝农药，被抢救

过来了。

１６．唐义，男，４５岁，２００６年一次与老婆吵架，老婆当众给了他一耳光。他想不

开就上吊自杀，幸而及时发现被救下来了。

１７．李妹，２００４年，因丈夫赌博，两人吵架后，喝药自杀，被救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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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简英，女，２００１年，因家庭争吵谎称喝了农药，当时３８岁，后来到医院才说

没有喝。

１９．张某，女，７年前，因家庭矛盾，喝了酒，假称喝了农药，去医院灌肥皂水时，

她死活不愿意灌，最后说出自己并没有喝药，而是喝了点酒。

二、自杀与贫穷的关系：初步的分析

从上面的材料来看，自杀的直接原因基本上是缘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争吵，这主

要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夫妻俩因为家庭矛盾而导致的自杀，共１２例，其中男

女双方各６例。女方自杀中，有２例是假自杀，还有１例虽是真自杀但被认为只是

为了吓唬家里人。考虑到自杀本身的真假难辨性，吓唬人的自杀也可能是现实的

自杀。而假自杀常常也可以变成真自杀，当事人最初也许只是以自杀来吓唬或威

胁对方，但弄假成真的状况并不少见；况且，假自杀本身就是拿生命去做某种赌注，

也反映了农民对生命的看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区分自杀者的动机是真的不想活，

还是只想用死来威胁别人。根据涂尔干（迪尔凯姆，１９９６：１１）的定义，“任何由死者

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后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

亡都叫做自杀。”这也使得我们没有必要对自杀者更隐秘的动机作进一步的区分，

并作进一步筛选和剔除。

二是家庭内，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导致老人自杀的，共５例。其中女性

居多，占了４例，男性只占１例。从数字比例上看，５例不算多，但也不是一个很小

的数目。有几个理由让我自己怀疑真实的数字远远在５例之上。一是在村庄中，

村民对老年人的死，无论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并不是很关心，大多是一种漠

视的态度，很多村民根本就记不起某位老人是怎么死的，而我的调查不可能像挨家

挨户查户口一样进行；二是老年人一般都是在家里死的，有些甚至在死后才被人发

现，因此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的区分并不是那么容易；三是李圩村老年人的状况

非常不好（陈柏峰，２００７ａ），在调查中，有好几位老人曾向我表示，等自己不能动了

的时候，就“自行了结”；四是在调查中，很多人的自杀并不被村民当作是自杀，一个

人病入膏肓而选择绝食死亡，可能被村民认为是病死的。

另外的两起自杀案例相对有些特殊，一起是堂兄弟之间争地导致的自杀，另一

起是性丑闻纠纷导致的自杀。但性丑闻的纠纷实际上也与夫妻关系相关，而并非

与丑闻所导致的不名誉相关。当事人感觉到“我亏了”而自杀，是基于经济上的计

算，以及他面临性格厉害的老婆时，因无法摆平家庭矛盾而产生恐惧，从而选择绝

路的。



◎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１５８　　

在李圩村，我总是向那些与我关系亲密的访谈对象提问：“那些人为什么会自

杀？”这是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事实上超出了他们所能回答的范围。实际上，我也

没有期望他们给我一个社会科学式的回答。我不过是期望这个注定得不到准确答

案的问题，能够启发我对影响村民作出自杀选择的更深层要素的了解，而这些要素

也许还在我的视野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得到的最多的回答是：“也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原因，不就是吵嘴磨牙吗？人一穷，就容易产生矛盾，就想不开。”或者更

为干脆的回答：“还不是穷死的！”说实在话，起初我对这个回答非常不满意，我甚至

拿我在别的地方调查的经验材料，或者城市的材料来反驳我的调查对象。我告诉

他们，有很多很富裕的地方人们也会自杀，在城市里，自杀的富人比穷人要多得多。

但他们对我的说法充满不理解：一个人不穷，他怎么会自杀呢？

如果脱离村庄，泛泛地讨论自杀与贫穷的关系，注定没有结果。因为穷人会自

杀，富人也会自杀，自杀率高低的比较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结果。还

是让我们放弃成见，仔细在村庄中来考察贫穷与自杀之间的关系。

仔细考察那些自杀的人，确实大多都是村庄中比较贫穷的村民。以自杀死亡

的案例为例说明。案例１中，正是当事人贫穷，才将耕地看得很重要，从而将生命

与所争的耕地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案例２、３、４中，当事人自杀的直接原因是因贫

穷无法承受生活之重，有的直接源于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捉襟见肘，有的则是因为无

法承受疾病或正常村庄生活所带来的压迫。案例５中，家庭矛盾的起源也在于当

事人患病无法干活，日子久了让贫穷的家庭越来越没有耐心，家庭关系日益恶化。

案例６中，当事人的遗言“我亏了”也表明当事人的自杀与金钱上的某种计算是密

切相关的。而经济的贫穷在那些自杀的老年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中的大

多数是生活没有保障的，尤其是儿女不孝，吃饭都成问题的。

在访谈中，曾经有一个妇女告诉我，在她丈夫出车祸死了后，她有一年多的时

间一直在想，是自杀，还是活着。她说，她一直在比较两种选择的后果，如果死了就

可以解脱，不用受累了；但如果死了，孩子怎么办？这里的“受累”已经可以反映出

自杀与贫穷之间的关系了，是否愿意“受累”决定着一个人活着还是死去。一个自

杀未遂者的父亲 对 我 讲：“日 子 贫 穷，就 会 过 得 不 顺 心，两 个 人 就 容 易 争 吵。一 争

吵，就烦心，于是就想，我去死，随便你怎么去弄，我死我省心。那些日子过得愉快

的，家庭过得去的，你叫他死他也不想死呢！”

在访谈中，经常有访谈对象非常轻松、甚至诙谐地与我谈论别人的自杀，这种

访谈对象往往是生活不错，目前衣食无忧的村民。在他们看来，自己与自杀是没有

关系的，自己怎么可能走到自杀的境地呢？但实际上，正如一个乡镇干部所说的，

这些人不知道，即便他们的家庭其实也暗藏着危机，如果家里有个人病了，病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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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人都可能会想到自杀。因为生活没有保障，压力就会非常大，活下去的动力就

会受到质疑。

三、自杀背后的村庄生活逻辑

从李圩村内部的微观层面来看，似乎自杀确实与贫穷联系在一起。但是放宽

视野，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这种联系似是而非。从纵向上看，在李圩村，当前的生活

水平比改革开放之前肯定要好得多，但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人们记忆中只有一个

受不了批斗的富农自杀。尽管可能由于调查不深入没有掌握完全的数据，但有一

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建国前三十年的自杀人数要远远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

十年。从横向上看，在与李圩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江西安远版石镇的安信村，①

自杀率远远低于李圩村。因此，贸然在自杀与贫穷之间建立联系，无论是说两者存

在联系，还是说两者不存在联系，都可能是冒失的。重要的是，我们要考察，在具体

的村庄中，两者之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联系的，又是如何不存在联系的。

涂尔干所开创的社会学进路的自杀研究是一个不朽的贡献，他不把自杀仅仅

当作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开考察的特殊事件，而是把一个特定社会在一段时间内

所发生的自杀当 作 一 个 整 体 来 考 察，将 自 杀 当 作 一 种 社 会 事 实 看 待。在 他 看 来，

“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

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迪尔凯姆，１９９５：１２５）通过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涂

尔干考察了社会生活对个人命运的支配，指出引起自杀的真正原因是社会力量，这

种力量因社会、集体、宗教等的不同而不同，其结果就是在欧洲不同地区的自杀率

有很大的不同（迪尔凯姆，１９９６）。这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中国是一个城乡差别很

大、农村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全国农村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区域差异性。

这已经为我们之前的许多研究所证实，而区域比较的方法也已成为我们这个学术

群体研究的主要方法论之一（贺雪峰，２００７ａ；贺雪峰，２００６；董磊明，２００６ａ；董磊明，

２００６ｂ；陈柏峰，２００７ｂ；申端锋，２００６）。因此，研究自杀问题，我们也必须有区域的

视野。

如果我们将中国村庄的自杀也当作一种社会事实来看待，那么在不同区域的

村庄中，先于自杀这 种 社 会 事 实，从 而 对 自 杀 产 生 决 定 性 力 量 的 社 会 事 实 是 不 同

的。而我们在村庄生活中研究自杀现象，就必须考察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事实，以

及它们与自杀之间的联系。涂尔干在研究欧洲的自杀时，是以自杀率作为切入点

① 关于安信村的自杀问题，我将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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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杀率是一种以群体为其基本单位的社会事实，它受多种力量或情况的制约，

不会任意变化，具有某一社会、地区或群体的明显特征。因此涂尔干就可以在自杀

率的变化与环境之间建立联系，找出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社会原因。但在中国的

村庄中研究自杀，并不具备以自杀率进行研究的具体条件。然而，我们并非束手无

策。我们虽然不能确切知道村庄中的具体自杀率，但是在初步的调研访谈中很容

易发现村庄中自杀的类型，并归纳这些自杀类型的外部特征。对这些特征的描述

虽然可能比较粗糙，但它有助于进行区域比较，并进一步考察自杀与其他社会事实

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其实就是自杀的当地逻辑。

前面已归纳，李圩村的自杀现象主要有两类，一是家庭内部夫妻矛盾导致的自

杀，二是家庭内代际之间的矛盾导致的老人自杀。而从村庄内部看来，两类自杀行

为都直接受了贫穷的影响。老人受贫穷影响更直接，生活没有保障往往是他们自

杀的直接原因。而夫妻冲突所导致的自杀，也往往是贫穷者首当其冲。这不是因

为贫穷本身与自杀存在某种逻辑联系，而是由于在既有的村庄生活中，贫穷者更加

容易受到某种冲击。

李圩村是一个“异化了的面子竞争”（陈柏峰、郭俊霞，２００７）比较激烈的村庄。

通常，面子竞争是维护村庄社会团结和集体感情的一种常规和有效的方式。因为

存在面子上的竞争，村庄的主流价值才得以维系，村庄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的存在

才有所可能，从而 进 而 有 可 能 成 为 生 活 互 助、公 共 合 作 方 面 的 功 能 性 共 同 体。然

而，当前中国很多村庄的面子竞争发生了异化，李圩村属于其中之一。李圩村面子

竞争的异化主要体现在面子与载体物的名实分离。在村庄中，面子竞争有一定的

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表现为对不同类型物的争夺或攀比，但竞争的背后其实有更

本质性的东西，它关涉到村民的品格、尊严和村庄的主流价值。如果面子竞争将对

载体物的争夺、攀比当成了竞争本身的目的，而置面子的本质和竞争的“目的”于不

顾，这就导致了面子竞争名实的分离，构成了面子竞争的异化。

在李圩村，人们生活普遍比较贫穷，能够离开村庄到城市生活的人少之又少，

人们不得不留在村庄这个狭小的空间中展开攀比和争夺，每个家庭都想在争夺中

取胜。村庄中的面子竞争激烈，人们能感受到很多方面的竞争。尤其是住房竞争

异常激烈，摩托车、手机等的消费竞争也非常激烈。人们争相做高楼，并不一定是

为了居住的需要，而是为了在气势上“压住”自己的邻居①；人们争相购买摩托车、

手机等奢侈消费品，并不一定是真正需要它，而是“别人有的东西我也必须有”。这

种竞争和攀比在年轻 人 结 婚 中 表 现 得 更 突 出，别 人 父 母 能 给 的，也 要 求 自 己 父 母

① 这导致了许多的建房纠纷。对此，陈柏峰（２００７ｃ）一文有详细撰述。



价
值
观
变
迁
背
景
下
的
农
民
自
杀
问
题———

皖
北
李
圩
村
调
查

１６１　　

给，而不管父母的实际能力。

这种面子竞争过于激烈，甚至有时到达残忍的地步，使得年轻一代对父母的剥

夺越来越严重，孝道日益衰落。一旦面子竞争异化成对载体物本身的追求，就会导

致面子与载体物的名实分离。在村庄中，面子本来是与村民的良好评价相联系的，

但这个良好评价常常要与相关的载体物联系在一起。在面子竞争的过程中，良好

的评价被忽视了，相 反，供 人 评 价 的 载 体 物 却 成 了 村 民 面 子 竞 争 所 追 求 的 目 标 本

身。在李圩村人们会为自己的房子压住了别人而自豪，为自己拥有新潮的消费品

而得意，但人们不会因为不孝敬父母而过于难堪，而觉得没有面子，面子的舆论也

不会强烈谴责不孝敬的行为。这与面子竞争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旦发生

这种异化，如果村庄对之缺乏必要而有效的约束，一定会伤及村庄本身，使得其伦

理性无法维系。

村庄内部生活中异化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使得人们感觉到压力很大，生活很受

累。事实上，李圩村的生活交往频度也非常高，村民之间不但在各方面展开残酷的

竞争，而且村民之间的纠纷也特别多。那么，为什么村民之间的纠纷没有构成自杀

的直接导火索呢？从前面的初步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绝大部分农民自杀的直接

导火索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这两者之间存在何种隐秘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家庭关系是人们最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涂尔干说，家庭和宗教是自

杀的天然避风港。在这种亲密关系中，人们所期望的是互相理解和扶持。从理论

上讲，一个人生存下去的动力机制遭到了摧毁，生活的勇气不足的时候，生活中的

任何琐事都可以成为他的自杀理由。当农民在村庄生活的面子竞争中感到累的时

候，他往往希望能从家庭的亲密关系中获得安慰。这种希望与人们对感情以及亲

密关系的期待是一致的。要命的是，由于村庄生活的诸多压力，使得家庭生活中，

这种期待往往难以实现，相反的是，迎来的常常是责备。这时，亲密关系不但不会

减弱压力，反而可能强化矛盾。亲密关系的人之间彼此总有一个感情的期待，如果

对方没有表现出自己预期的反应，尤其是当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较长时，带来的挫败

感就会格外强烈。

母亲因为儿子不听话而气急了自杀，并不是因为自己恨儿子，恰恰是因为对儿

子充满期待。丈夫在外面辛苦奋斗，回家来却还要受到妻子的责备，而仅仅是因为

做错了一件小事，自己觉得很累，于是就喝药而死。这当中的逻辑其实很清楚：“你

这么不体谅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要死给你看，就是要让你后悔，看没了我你

怎么过日子。”如果不是彼此之间有着深深的期待，也不至于让村庄生活的矛盾最

后在家庭生活中爆发出来。村庄生活已经很累了，而家庭生活还要给他的伤口上

撒盐，这样他的生存欲望就会不断降低。当一个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又生病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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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活，妻子责备他：“你没有本事挣钱，还要花钱。”或者一个老年人生活过得比较

差，老弱多病，还遭儿孙嫌弃，他就会想：“我也不连累你们，死了算了。”

在调查中，我曾亲自参与了一起自杀事件的调 解，即 前 面 的 案 例１６。那 天 下

午，我刚刚对当事人唐义做过访谈。傍晚时分，唐的老母亲来到我住的村干部家，

说唐要自杀，我遂与村干部一起前去调解。原来，在接受我的访谈之前，唐的妻子

让唐去地里把棉花扛回来。而在下午她见到唐的时候，唐没有扛棉花，反而一身酒

气，她就当众给了唐一个耳光。唐在接受我的访谈后就上吊自杀了，幸而被发现救

了下来。在调解时，唐不断向我重复他自杀的原因：“我又不是喝醉了酒，也没有做

坏事，成天想着赚钱，你还这样不给我面子。”“你对我母亲不好，每次轮到母亲到家

里吃饭时，你总是给脸色看，嘀嘀咕咕，生怕吃了一天亏，逢到大月的最后一两天母

亲只好到姐姐家去。我这样窝囊，早就想一死了之。”“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折腾，

随便你怎么折腾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村庄生活对自杀的决定性影响。很多自杀看起来是当

事人一时之气，但实际上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一个村民告诉我：“人自杀的愿望

也是慢慢积累的，就像生病一样。”对于村民个体而言，这些自杀愿望的积累到达某

个点，就会逼迫村民付诸行动。在村庄整体以及村庄所在的区域整体中，从一段不

是非常长的时间来看，自杀率就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程度上，自杀的类型也是比

较固定的。实际上，从整体上来看，村庄生活中存在某种力量逼迫在一定处境中的

村民去自杀。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李圩村，这种力量主要来源于异化了

的面子竞争。

四、自杀与农民价值观的变迁

如果说村庄中的异化了的面子竞争是促使农民自杀的决定性力量，那么现在

面临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村民的自杀源于村庄生活的压力与家庭生活在缓解这

种压力上的无所作为，如果说这对年轻人是适用的，但在面对老年人自杀时，解释

力似乎不足，因为老年人毕竟不像年轻人一样直接面临村庄生活的种种压力。这

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村庄中的面子竞争为何会发生异化呢？在面子异

化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纠缠在一起的。在

我看来，它们共享着同一个逻辑。

在涂尔干的社会学 自 杀 研 究 传 统 中，自 杀 是 一 个 与 基 督 教 密 切 相 关 的 命 题。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西方基督教的各种观念，没有上帝，没有伊甸园，没有堕落，没有

原罪观念，也没有自然状态和上帝之子等观念。当然，中国人也讨论生死问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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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讨论往往与气节联系起来，谈论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之类的命题，而这

种讨论并不是在讨论生命本身，而是在讨论生命与外界事物的联系。这种联系在

当前中国普通的农民那里并没有实质性意义，因为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生

命注定不可能重于泰山，也不可能有一个矛盾激烈而又能体现知识分子那样的人

生价值的地方去表现所谓的气节。然而，即便是一个轻于鸿毛的生命，对他的家庭

和亲人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李圩村，村干部左然利一直处在他兄弟自杀带

来的痛苦中。他告诉我，多少年来，每个晚上醒来，他都会想到死去的兄弟，揣摩他

的自杀。左家几代单传，到左然利时才有两兄弟。他总是想，如果他的兄弟在世的

话，生活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吧。

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意义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与西方基督教信仰

可以等量齐观的是中国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就是传统中国农民的“宗教”，它同

西方的基督教一样，规定了中国农民的精神生活。中国农民的自杀，应当放到祖先

崇拜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在祖先崇拜中，人们理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重要意义，从而将传宗接代

确定为最大的人生任务，在传宗接代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每个人都是祖祖

辈辈传下来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从而使香火不断，生命不止，自己不过是祖先

和子孙之间的连接点，个 人 有 限 的 生 命，因 融 入 到 祖 宗 和 子 孙 的 链 条 中 而 成 为 永

恒。这样，中国农民就在世俗的村庄日常生活中，找到宗教信仰一般的价值感。在

西方，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人与上帝的联系中获得，而在中国农村，生命的终极意义

在个人与祖先之间 的 联 系 中 获 得。而 自 杀 也 必 须 从 这 种 世 俗 的 宗 教 实 践 中 获 得

理解。

按照贺雪峰（２００７ｂ）的界定，中国农民的生活价值可以分为本体性价值和社会

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义的价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价

值；而社会性价值是那些在人与人交往层面，受他人评价方面的价值。而祖先崇拜

就属于本体性价值层面，而村庄舆论、面子竞争等则属于社会性价值。祖先崇拜的

现实形式是祭祖仪式和宗族生活。在祖先崇拜的仪式和生活中，人们学会的是对

祖先的认识，以及由此反观自己、父亲、兄弟和儿子，并从中给家庭生活和村庄生活

中的每个人找到准确的位置，从而对自己的生命意义有了本体性的认识，在现世生

活中找到宗教性的 意 义。当 代 中 国 农 村，由 于 现 代 性 因 素 的 持 续 冲 击，传 统 的 以

“传宗接代”为核心的祖先崇拜的人生价值系统，已经或正在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或

者是愚蠢的。这样，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被动摇了。一旦本体性价值缺失了，农

民就会将社会性价值的追求放到重要位置。

传统社会里，人们从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中，认识到父母兄弟与自己处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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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永恒链条中，对生活因此有了历史感，从而知道如何在现世生活中对待自己的父

母兄弟，而不会任由自己的乖戾之气盛行，利欲之心膨胀。这样，对现世的生活也

很容易培养出当地感来，这就会保障社会性价值在村庄秩序生产方面保持着积极

的意义。人们对生活有历史感，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父老兄弟，推己及人，就

知道了如何在村庄中生活，如何去追求财富、名誉和面子等社会性价值。他们就会

知道，对社会性价值的追求要服务于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这样的生活才是被人称

道的生活，才是善的生活。人们知道如何逐步通过对社会性价值的追求来实现自

己的本体性价值。有了这种社会性价值，村庄舆论因此令人畏惧，从而会有力量，

村庄中因此才会有良性的面子竞争，才会有可欲生活的善良标准，这样村庄生活才

会有良好的道德秩序。人们对生活的过去和将来有着长远的预期，而不仅仅关注

于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短期利益。

然而，当前中国农民由于缺乏本体性价值，对社会性价值的追求就会产生种种

异化。人们越来越缺乏历史感和当地感，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父母、兄弟，

推而广之，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邻居和同村人。利益是大家首先追求的

目标，为了利益，残忍地对待父母和兄弟；大家虽然还讲面子，但这种面子已经与本

体性价值无关了，而是为了在气势上将自己的邻居压倒。村庄面子竞争由此异常

激烈。这就是当前李圩村的状况。在这种异化的面子竞争下，温情脉脉的村庄正

在慢慢变成残酷的战场。人们的攀比非常激烈，而互助严重不足。在李圩村，村民

之间的传统互助机制几乎彻底瓦解，村民之间的关系几乎都市场化了，一切依靠市

场的计算来进行。没 有 了 日 常 劳 作 互 助，帮 工 从 市 场 中 来，也 没 有 了 小 额 借 款 互

助，村民之间借款逐渐绝迹，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贷款和民间高利贷。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人们的生活风险本来就很大，国家还来不及顾及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传统的社会保障网络日益被破坏。这些，无疑都加剧了村庄生活的压力。从上一

节的论述可知，这种压力是年轻人自杀的直接原因。

涂尔干在考察宗教与自杀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新教教会的集体意识不如天主

教强烈普遍，其社会整合能力低，社会对于个体的控制力量减弱，个人容易游离于

集体生活之外，其自杀行动也就不会考虑集体的规范和意识，这容易导致利己主义

的自杀；而当集体力量过于强大时，个人又容易丧失独立人格，从而导致利他主义

的自杀（迪尔凯姆，１９９６：１４４）。当我们在村庄中考察中国农民的自杀时，会发现祖

先崇拜和宗族生活的力量起到了类似于西方社会中教会的作用。在中国，宗族生

活有时是人们活下去的理由，有时又是人们自杀的理由。当宗族观念和宗族力量

很强时，村庄的内聚力就会过强，以至于贬低了村民的独立地位，使得村民只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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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目标而存在，而缺乏自由，从而可能导致自杀。① 当缺乏 宗 族，或 宗 族 力 量

太弱时，村庄中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就过于疏远，村民就会偏向于自我孤立，这就降

低了人对于自杀的免疫能力。李圩村农民的自杀就属于这种情况。

当然，祖先崇拜和宗族制度对自杀的影响并不仅仅来自其本体性价值。宗族

之所以有时能使人避免自杀，不是因为它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道德禁令来劝

告人们珍视自己的身 体 和 生 命，而 是 因 为 宗 族 构 成 了 一 个 具 有 整 合 能 力 的 社 会。

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信仰和生活习惯。它们越牢固，村庄的

整合能力便越强，也就越具有预防李圩村这种类型自杀的功效，因为这些观念、信

仰和习惯能够维持足够强大和良性的村庄集体生活。当然，如果宗族的整合能力

太强，它又可能导致另外一种类型的自杀。对中国农民而言，当前的普遍现象是缺

少宗族生活，这样人和生命之间的纽带就松弛了，因为将人和村庄社会联系在一起

的纽带松弛了。至于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那些直接引起自杀的事件，常常被人

当作自杀的决定性条件，其实不过是偶然事件。个人之所以在那些似乎是微不足

道的冲突面前选择自杀，是因为社会所处的状态使他成为牺牲品。

无论从实际形态还是从观念上，宗族在李圩村已经不存在，与宗族相关的“传

宗接代”的观念也已不存在，人们的本体性价值观已经完全崩溃，村庄无法再成为

自杀的避风港。本体性价值丧失所导致的社会性价值的异化，是年轻人自杀的直

接根源，而缺乏本体性价值本身就构成了老年人自杀的直接根源。因为祖先崇拜

和宗族制度本身就有利于老年人，老年人可以据此获得人们的尊重。在祖先崇拜

盛行和宗族制度完善的村庄中，长老统治模式尚未终结，老年人地位高，人们非常

尊重他们，老年人也更能从中获取人生意义。而在当前村庄社会中，老年人已经丧

失或正在逐渐丧失劳动能力，不可能从更广泛的地方获取人生意义和生活成功感，

因此更需要从宗族生活中获取生活价值。所以，宗族的瓦解，和与祖先崇拜相关的

农民本体价值观的变迁，对老年人的冲击也更加直接。

五、简短的结语

行文至此，我已经从对李圩村不完全调查所获取的自杀案例中，通过对案例的

初步分析，归纳出李圩村自杀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夫妻因家庭矛盾导致的自杀和老

年人因代际矛盾而导致的自杀；并进一步在村庄生活的逻辑中，对自杀和贫穷的相

① 对于宗族型村庄的自杀，我将另文撰述。亦可参见（杨华，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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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进行解剖，探求自杀背后的原因，发现贫穷导致自杀不过是

农民自杀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李圩村村庄生活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面子竞争的异化所导致的；最后，我分析了面子竞争出现异化的村庄

社会基础，发现宗族观念的瓦解，祖先崇拜等中国农民本体价值观的变迁是导致自

杀的真正原因。价值观的变迁对老年人自杀的影响是直接的；对年轻人自杀的影

响是间接的，它通过随之而来的社会性价值的异化间接起作用。

当前中国农村村庄本体性价值的失落，已经造成农民自杀率不断上升等严重

后果。因此，重建农民的本体性价值观，保卫村庄的伦理性，有着刻不容缓的政策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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